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持续督导工作现

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贵公司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的有关要求，对贵公司认真履行了持续督

导职责。经过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本公司认为：2022 年，贵公司在公司治

理、内控制度、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

投资、募集资金使用、经营状况等方面运行良好，基本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 

根据本次现场检查的情况，我公司特提请贵公司关注以下事项： 

1、根据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23）证审字第 1000004 号，认为公司存在违规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前述资金已经全部收回本金并收取利息，但由于公司在

前述资金拆借过程中未履行内部控制支付的审批流程及信息披露义务，说明公司

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内部控制缺陷。保荐机构在本年度持续督导现场检查中亦核

实了公司存在上述内部控制及信息披露问题，并提示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

应当切实履行上市公司审议程序、及时披露除上市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之外发生的

重大交易，保证公司经营管理合法合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避免出现

内部控制未能充分有效执行的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2、截至 2022 年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及冻结比例较高，

提请公司跟进了解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冻结原因，是否采取资产

保全措施。若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冻结事项一直未得到妥善解决，可能存在被

强制过户、司法拍卖等风险，进而有可能存在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风险； 

3、受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市场波动等影响，公司汽车线束业务经营业绩不



善，同时因投资收益大幅下降、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影响，2022 年公

司净利润持续为负，提请公司关注行业政策及市场波动风险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并积极做好经营应对和风险防范措施，强化经营风险防范意识； 

4、提请公司合理安排募集资金使用，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及实施，严

格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

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结果及提请公司注意事项》之签署页）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6 日 

 


